
 数据库类别:  
 

注意:  只有需要进一步解释的类别被解释。 
 

1 .  年份 

2 .  全国人口 

3 .  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亿元)  
4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元)  

 

这用”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全国人口”来计算的。 

 

5 .  出生性别（女性＝1 0 0） 
6 .  分地区城镇人口比重 

7 .  失业率（％） 

 

失业率只包括城市地区，而不包括农村地区。这有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报告把农村地区居民看作农业工
人。 

 

8 .  基尼系数 

9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亿元） 

1 0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央（亿元） 

1 1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地方（亿元） 

1 2 .  登记在册毒品使用者：合计 

 

数字等于被中国政府登记在册毒品使用者。人员被登记在册因为使用毒品而被警察拘留的。这不必说明
毒品使用者目前拘留的，只指他们目前列入中国政府的登记在册毒品使用者的名单。这也不是估计事实
上毒品使用者，这个数字有可能翻几倍。 

 

1 3 .  登记在册毒品使用者：每十万人口 

 

这是通过将登记在册毒品使用者总数除以“全国人口”的总和除以1 0万来计算的。 
 

1 4 .  公安机关拘留有使用毒品行为的人员：合计 

 

合计当年因使用毒品而被警察拘留的。 

 

1 5 .  新发现登记在册毒品使用者：合计 

 

合计当年因使用毒品而被登记在册。 

 

1 6 .  新发现毒品使用者（每十万人口） 

 

这是通过将新发现毒品使用者总数除以“全国人口”的总和除以1 0万来计算的。 
 

1 7 .  登记在册毒品使用者：男性（占总数的比例） 

1 8 .  登记在册毒品使用者：女性（占总数的比例） 

1 9 .  登记在册毒品使用者：3 5岁以下（占总数的比例） 
 
在某些情况下，该数据通过加成0 -

3 5岁之间各个年龄段的数据而得出。在一些信息来源中，不清楚该数据包括所有3 5岁以下登记在册人
员还是仅包括成年（1 8 - 3 5岁）登记在册人员。 
 

2 0 .  登记在册毒品使用者：无业人员（占总数的比例） 

 

在有的中国政府报告里这人群被指定无业人员，有的被指定社会闲散人员。这两个叫法可互换，所以都
在这类别里组合在一起。 

 



2 1 .  登记在册毒品使用者：农民（占总数的比例） 

 

农民可以扩大解释为“非城市居民”。 

 

2 2 .  登记在册毒品使用者：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占总数的比例） 

 

在中国初中从1 2岁到1 5岁学生教育这段时间。因为学生6岁的时候开始读小学，类别包括有六年到九年
的教育。 
 

2 3 .  全国登记在册海洛因使用者：合计 

 

在中文报告里，“传统毒品”、“海洛因”，“阿片类毒品”都经常被互换用的。较早估计在华使用毒品的
趋势经常把所有使用毒品行为看作吸用海洛因，因为当时它们使用最普遍的毒品。这说明为什么9 0年代
初“登记在册毒品使用者”和“登记在册海洛因使用者“这两类别的数字都一样。 
 

数字不必说明被登记在册的人员只使用海洛因，而只说明警察没有记录当事人使用了其它毒品。类别数
字可能指示人员被警察拘留时使用了的毒品，人员是否使用了多种毒品不明确。 

 

2 4 .  全国登记在册海洛因使用者（站全国登记在册毒品使用者总数的比例） 

2 5 .  全国登记在册海洛因使用者（每十万人口） 

 

这是通过将海洛因使用者总数除以“全国人口”的总和除以1 0万来计算的。 
 

2 6 .  全国新发现、登记在册海洛因使用者（站全国新发现、登记在册毒品使用者总数的比例
） 

2 7 .  全国登记在册冰毒使用者：合计 

 

在中文报告里，“新型毒品”、“合成毒品”、“冰毒”、“苯丙胺类兴奋剂“、”甲基苯丙胺“都经常被互换
用的。这数字不必说明被登记在册的人员只使用冰毒，而只说明警察没有记录当事人使用了其它毒品。
类别数字可能指示人员被警察拘留时使用了的毒品，人员是否使用了多种毒品不明确。 

 

2 8 .  全国登记在册冰毒使用者（站全国登记在册毒品使用者的比例） 

2 9 .  全国登记在册冰毒使用者（每十万人口） 

 

这是通过将冰毒使用者总数除以“全国人口”的总和除以1 0万来计算的。 
 

3 0 .  全国新发现、登记在册冰毒使用者（站全国新发现、登记在册毒品使用者总数的比例） 

3 1 .  全国登记在册可卡因使用者：合计 

 

被登记在册可卡因使用者的数字较少。在中国政府报告中，这些数字经常跟使用大麻数字结合在一起。
年鉴数字有登记在册使用大麻的数字而没有登记在册使用可卡因的数字的话，可以假定1 -

2 %的登记在册大麻使用者事实上使用可卡因。这数字不必说明被登记在册的人员只使用冰毒，而只说
明警察没有记录当事人使用了其它毒品。类别数字可能指示人员被警察拘留时使用了的毒品，人员是否
使用了多种毒品不明确。 
 

3 2 .  全国登记在册大麻使用者：合计 

 

在中国政府报告中，这些数字经常跟使用可卡因数字结合在一起。年鉴数字有登记在册使用大麻的数字
而没有登记在册使用可卡因的数字的话，可以假定1 -

2 %的登记在册大麻使用者事实上使用可卡因。这数字不必说明被登记在册的人员只使用冰毒，而只说
明警察没有记录当事人使用了其它毒品。类别数字可能指示人员被警察拘留时使用了的毒品，人员是否
使用了多种毒品不明确。 
 

3 3 .  全国登记在册其它毒品使用者：合计 

 

在中文报告中，不明确“其他毒品”包括哪些毒品之内，经常指示非海洛因、非冰毒的毒品。 

类别数字可能指示人员被警察拘留时吸用了的毒品，人员是否吸用了多种毒品不明确。 



 

3 4 .  全国社区戒毒所、社区康复所：合计 

 

从2 0 0 6年以来，这些社区治疗门诊为吸用毒品的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社会服务。人员有可能被警察命
令参与治疗，有可能自愿参与。人员受治疗时不必在社区中心居住。政府部门经常提供给中心资金，而
不必管理中心。不少中心的雇员、义工以前使用过毒品。 
 

3 5 .  登记在册毒品使用者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收治：合计 

3 6 .  登记在册毒品使用者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收治：每十万人口 

 

这是通过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的毒品使用者总数除以“全国人口”的总和除以1 0万来计算的 
 

3 7 .  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合计 

 

2 0 0 1、2 0 0 3年，美沙酮维持治疗在部分地区开展，后来2 0 0 6年全国推广。数字假定包括独立美沙酮
维持治疗门诊和在公共医院执行的美沙酮门诊。 

数字好像不包括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劳动教养戒毒所之内执行的美沙酮门诊。不管药量是多少，美服药
的费用1 0元。 
 

3 8 .  在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收治人员：合计 

 

数字好像不包括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劳动教养戒毒所受美沙酮治疗。 

 

3 9 .  在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收治人员：每十万人口 

 

这是通过将在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收治的人员总数除以“全国人口”的总和除以1 0万来计算的。 
 

4 0 .  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治疗人员年保持率（％） 

 

在美沙酮门诊受治疗人员的百分之几一整年按规定服美沙酮。数字好像不包括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劳动
教养戒毒所之内执行的美沙酮门诊。 

 

4 1 .  戒断三年未发现复吸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合计 

 

所有因犯了使用毒品的行政罪而被拘留的人员释放以后的三年之内都被登记在册。在这三年之内，他们
必须接受警察或社区戒毒、社区康复进行的尿检。如果尿检结果阳性的话，他／她有可能被送回到强制
隔离戒毒所（或2 0 1 3年之前，劳动教养戒毒所）。如果三年之内没有发现使用毒品的话，人员会被登
记在册使用毒品的名单开除，不需要接受尿检，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4 2 .  全国县市区：合计 

 

某些年份的数据中，县的总数地域涉毒县的数量。这可能是因为后者在一些信息来源中包含涉毒的地区
和城市。 

 

4 3 .  全国涉毒县市区：合计 

 

公安部报道发现有使用毒品行为的中国县、市、区的合计数量。 

 

4 4 .  强制（隔离）戒毒所：合计 

 

强制（隔离）戒毒所由公安机关管理。在某些情况下，不明确合计指示强制（隔离）戒毒所或强制隔离
戒毒所、劳动教养戒毒所。 

 

4 5 .  在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登记在册吸毒人员：合计 

 

被拘留者是因犯了使用毒品的行政罪而被拘留。2 0 0 8年禁毒法通过了以后，劳动教养戒毒所和强制戒
毒所结合成新型制度叫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所由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管理。2 0 0 8年以



前的数字有可能包括在劳动教养戒毒所拘留的人员。 
 

4 6 .  在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登记在册吸毒人员：每十万人口 

 

这是通过将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毒品使用者总数除以“全国人口”的总和除以1 0万来计算的。 
 

4 7 .  劳动教养所、劳动教养戒毒所：合计 

 

劳动教养1 9 5 7年正式成立。它们由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管理。劳动教养2 0 1 3年废止以前，中国政府
用它们来拘留认为威胁社会稳定而没有犯刑事罪，包括毒品使用者、性工作者、公民信访。2 0 0 8年禁
毒法立法以后，劳动教养戒毒所和强制戒毒所结合成强制隔离戒毒所。 
 

有的中文报告显示总数包括劳动教养戒毒所；有的不明确总数是否包括没有劳动教养戒毒所。（这也是
4 9与5 2的区别所在。） 
 

4 8 .  劳动教养拘留的人员：合计 

 

在劳动教养拘留人员的总数，包括因犯了使用毒品的行政罪而被拘留的。 

 

4 9 .  劳动教养拘留的人员：每十万人口 

 

这是通过将在劳动教养拘留的人员总数除以“全国人口”的总和除以1 0万来计算的。 
 

5 0 .  劳动教养戒毒所：合计 

 

劳动教养戒毒所属于劳动教养制度。跟劳动教养不同，劳动教养戒毒所只拘留犯了吸毒的行政罪的人员
。劳动教养戒毒所由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管理。 

 

5 1 .  劳动教养戒毒所拘留的人员：合计 

 

因犯了使用毒品的行政罪而在劳动教养戒毒所拘留人员的总数。 

 

5 2 .  劳动教养戒毒所的人员：每十万人口 

 

这是通过将劳动教养戒毒所拘留的人员总数除以“全国人口”的总和除以1 0万来计算的。 
 

5 3 .  新收容劳动教养戒毒所的人员：合计 

 

只当年收容劳动教养戒毒所的人员。这不必等于因犯了使用毒品的行政罪而在劳动教养戒毒所拘留人员
的总数。 

 

5 4 .  收容教育所：合计 

 

从1 9 8 4年开始，这种拘留所将用来拘留因犯了买卖淫的行政罪的性工作者和客人。收容教养所由公安
机关管理。数字不包括2 0 1年前在劳动教养拘留的性工作者和客人。 
 

5 5 .  收容教育拘留的人员：合计 

5 6 .  收容教育拘留的人员：每十万人口 

 

这是通过将收容教育拘留的人员总数除以“全国人口”的总和除以1 0万来计算的。 
 

5 7 .  全国性工作者人口：估计 

 

这些估计差异很大，应该高度谨慎的看待。按照这些估计，不明确哪些行为算“性工作“或“性工作者”包
含了当性工作者的跨性别者、男性之内。 

 

5 8 .  收容遣送所：合计 



 

从1 9 8 2年的成立到2 0 0 3年的废止，这种拘留所用来拘留所谓“三无人员”的三种城市居民：无合法证
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收容遣送由民政机关、公安机关管理。 
 

5 9 .  收容遣送拘留的人员：合计 

 

总数以“人次”为单位，人次指当年多少人被登记在册在收容遣送拘留，所以总数很可能高于事实上收容
遣送的合计人口。 

 

6 0 .  乞讨人员救助站：合计 

 

2 0 0 3年《救助管理办法》立法、收容遣送废止以后，这些救助站成立了。跟收容遣送不同，乞讨人员
救助站不是行政拘留的一种类。它们由民政机关管理。 
 

6 1 .  在乞讨人员救助站里的人员：合计 

 

总数以“人次”为单位，人次指当年多少人被登记在册去救助站，所以总数很可能高于事实上在救助站居
住的合计人口。 

 

6 2 .  安康医院：合计 

 

1 9 8 7年成立，中国精神疾病收治体系的一部分，公安机关用安康医院来收容犯刑事的患精神病的人。
但是没有患精神病的人、公民信访、法轮功信仰者也在安康医院被拘留。安康医院由公安机关管理。 
 

6 3 .  安康医院拘留的人员：合计 

6 4 .  安康医院拘留的人员：1 9 8 7年起总数 
 

总数以“人次”为单位，人次指1 9 8 7年起多少人被登记在册在安康医院被拘留。 
 

6 5 .  新疆去极端化培训中心：估计 

 

这些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拘留所用来拘留因犯了不同行政罪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数字按照外国学者分
析政府合同采购出价来估计的。拘留所由新疆政府管理，好像2 0 1 6年出现的。 
 

6 6 .  新疆去极端化培训中心拘留的人员：估计 

 

估计按照人权组织的报告、外国学者的分析，因为中国政府没有公开报道拘留者的数字。 

 

6 7 .  监狱：合计 

 

监狱用来拘留犯了刑事罪的人员。虽然这类别不包括像劳动教养的行政拘留所，有些数据来源的估计有
可能包括行政拘留之内。监狱由司法机关管理。 

 

6 8 .  监狱人口：合计 

 

数字不包括拘留在劳动教养之类的行政拘留所的人员，也不包括在审前拘留的人员。 

 

6 9 .  监狱人口：每十万人口 （中国政府估计） 

 

数字按照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来源，好像不包括拘留在劳动教养之类的行政拘留所的人员。 

 

7 0 .  监狱人口：每十万人口（新估计，按照监狱人口和全国人口） 

 

这是通过将鉴于人口总数除以“全国人口”的总和除以1 0万来计算的。 
 

7 1 .  社区矫正的人员：合计 

 



这非监禁的惩罚由司法部管理。 

 

7 2 .  社区矫正的人员：每十万人口 

 

这是通过将社区矫正的人员总数除以“全国人口”的总和除以1 0万来计算的。 
 

7 3 .  公安警官：合计 

 

合计不包括人民武装警察、城市管理。不明确合计包括了没有在监狱、行政拘留所工作的警官。 

 

7 4 .  因公负伤、致残等的公安民警：合计 

 

合计包括暴力、非暴力因素导致受伤。不明确合计包括了没有被伤害的人民武装警察、辅警。 

 

7 5 .  因公死亡的公安民警：合计 

 

合计包括暴力、非暴力因素导致死亡。不明确合计包括了没有被伤害的人民武装警察、辅警。 

 

7 6 .  人民武装警察警官：合计 

 

1 9 8 2年成立，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的后身，是负责保持社会稳定的准军事组织。2 0 1 8年以来，党中央
、中央军委统一领导武警。2 0 1 8年以前，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领导武警。 
 

7 7 .  公安部开支：合计（亿元） 

 

包括中央、地方政府开支。 

 

7 8 .  公安部开支：中央（亿元） 

7 9 .  公安部开支：地方（亿元） 

8 0 .  武装警察开支：合计（亿元） 

 

包括中央、地方政府开支。不明确武警开支从公安部开支分开的。 

 

8 1 .  武装警察开支：中央（亿元） 

 

不明确武警中央开支从公安部开支分开的。 

 

8 2 .  武装警察开支：地方（亿元） 

 

不明确武警地方开支从公安部开支分开的。 

 

8 3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合计（受理） 

8 4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合计（查处） 

8 5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合计（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8 6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毒品违法活动（受理） 

8 7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毒品违法活动（查处） 

8 8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毒品违法活动（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8 9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扰乱单位程序 （受理） 
9 0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扰乱单位程序（查处） 

9 1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扰乱单位程序（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9 2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侮辱妇女及其它流氓活动（受理） 
9 3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侮辱妇女及其它流氓活动（查处） 
9 4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侮辱妇女及其它流氓活动（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9 5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受理） 

9 6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查处） 

9 7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扰乱公共场所（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9 8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寻衅滋事 （受理） 



9 9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寻衅滋事 （查处） 

1 0 0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寻衅滋事 （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0 1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阻碍执行职务 （受理） 
1 0 2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阻碍执行职务 （查处） 
1 0 3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阻碍执行职务 （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0 4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非法携带枪枝、弹药、管制工具（受理） 

1 0 5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非法携带枪枝、弹药、管制工具（查处） 

1 0 6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非法携带枪枝、弹药、管制工具（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0 7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违反危险物质管理规定（受理） 

1 0 8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违反危险物质管理规定（查处） 

1 0 9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违反危险物质管理规定（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1 0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殴打他人（受理） 

1 1 1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殴打他人（查处） 

1 1 2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殴打他人（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1 3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故意伤害 （受理） 
1 1 4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故意伤害 （查处） 
1 1 5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故意伤害 （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1 6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盗窃（受理） 

1 1 7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盗窃（查处） 

1 1 8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盗窃（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1 9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敲诈勒索 （受理） 
1 2 0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敲诈勒索 （查处） 
1 2 1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敲诈勒索 （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2 2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骗取、抢夺、敲诈勒索财物（受理） 

1 2 3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骗取、抢夺、敲诈勒索财物（查处） 
1 2 4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骗取、抢夺、敲诈勒索财物（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2 5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抢夺（受理） 

1 2 6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抢夺（查处） 

1 2 7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抢夺（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2 8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盗窃、损害公共设施（受理） 
1 2 9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盗窃、损害公共设施（查处） 

1 3 0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盗窃、损害公共设施（每万 受理案件数） 
1 3 1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哄抢公私财物（受理） 
1 3 2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哄抢公私财物（查处） 
1 3 3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哄抢公私财物（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3 4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故意损害公私财物（受理） 

1 3 5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故意损害公私财物（受理） 
1 3 6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故意损害公私财物（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3 7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伪造、变造、倒卖有价票证、凭证（受理） 
1 3 8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伪造、变造、倒卖有价票证、凭证（查处） 
1 3 9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伪造、变造、倒卖有价票证、凭证（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4 0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违反旅馆业管理（受理） 

1 4 1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违反旅馆业管理（查处） 
1 4 2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违反旅馆业管理（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4 3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违反房屋出租管理（受理） 
1 4 4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违反房屋出租管理（查处） 
1 4 5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违反房屋出租管理（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4 6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诈骗（受理） 
1 4 7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诈骗（查处） 
1 4 8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诈骗（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4 9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利用迷信扰乱程序或偏财（受理） 
1 5 0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利用迷信扰乱程序或偏财（查处） 

1 5 1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利用迷信扰乱程序或偏财（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5 2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卖淫、嫖娼（受理） 



1 5 3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卖淫、嫖娼（查处） 

1 5 4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卖淫、嫖娼（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5 5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赌博或为赌博提供条件（受理） 

1 5 6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赌博或为赌博提供条件（查处） 
1 5 7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赌博或为赌博提供条件（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5 8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违反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受理） 
1 5 9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违反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查处） 
1 6 0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  违反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6 1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其它（受理） 

1 6 2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其它（查处） 

1 6 3 .  公安机关治安案件：其它（每万人口受理案件数） 

1 6 4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合计 

1 6 5 .  毒品使用者引发的刑事案件：合计 

1 6 6 .  毒品使用者引发的刑事案件：占同期刑事案件总数的比例 

1 6 7 .  涉毒的刑事案件：合计 

1 6 8 .  毒品使用者引发的杀人、强奸、绑架等严重刑事案：合计件 

 

数字不明确人员犯了哪些刑事罪。 

 

1 6 9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杀人（立案） 

1 7 0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杀人（构成）（％） 

1 7 1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伤害（立案） 

1 7 2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伤害（构成）（％） 

1 7 3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抢劫（立案） 

1 7 4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抢劫（构成）（％） 

1 7 5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强奸（立案） 

1 7 6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强奸（构成）（％） 

1 7 7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拐卖妇女儿童（立案） 

1 7 8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拐卖妇女儿童（构成）（％） 

1 7 9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盗窃（立案） 

1 8 0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盗窃（构成）（％） 

1 8 1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诈骗（立案） 

1 8 2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诈骗（构成）（％） 

1 8 3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走私（立案） 

1 8 4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走私（构成）（％） 

1 8 5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伪造货币等（立案） 

1 8 6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伪造货币等（构成）（％） 

1 8 7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其它（立案） 

1 8 8 .  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其它（构成）（％） 

1 8 9 .  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案件：刑事 

1 9 0 .  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案件：民商事 

1 9 1 .  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案件：行政 

1 9 2 .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 

1 9 3 .  合计：批捕、决定逮捕（件） 

1 9 4 .  合计：批捕、决定逮捕（人） 

1 9 5 .  合计：提起公诉（件） 

1 9 6 .  合计：提起公诉（人） 

1 9 7 .  危害国家安全案：批捕、决定逮捕（件） 

1 9 8 .  危害国家安全案：批捕、决定逮捕（人） 

1 9 9 .  危害国家安全案：提起公诉（件） 

2 0 0 .  危害国家安全案：提起公诉（人） 

2 0 1 .  危害公共安全案：批捕、决定逮捕（件） 

2 0 2 .  危害公共安全案：批捕、决定逮捕（人） 

2 0 3 .  危害公共安全案：提起公诉（件） 

2 0 4 .  危害公共安全案：提起公诉（人） 

2 0 5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案：批捕、决定逮捕（件） 

2 0 6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案：批捕、决定逮捕（人） 



2 0 7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案：提起公诉（件） 

2 0 8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案：提起公诉（人） 

2 0 9 .  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案：批捕、决定逮捕（件） 

2 1 0 .  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案：批捕、决定逮捕（人） 

2 1 1 .  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案：提起公诉（件） 

2 1 2 .  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案：提起公诉（人） 

2 1 3 .  侵犯财产案：批捕、决定逮捕（件） 

2 1 4 .  侵犯财产案：批捕、决定逮捕（人） 

2 1 5 .  侵犯财产案：提起公诉（件） 

2 1 6 .  侵犯财产案：提起公诉（人） 

2 1 7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案：批捕、决定逮捕（件） 

2 1 8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案：批捕、决定逮捕（人） 

2 1 9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案：提起公诉（件） 

2 2 0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案：提起公诉（人） 

2 2 1 .  危害国防利益案：批捕、决定逮捕（件） 

2 2 2 .  危害国防利益案：批捕、决定逮捕（人） 

2 2 3 .  危害国防利益案：提起公诉（件） 

2 2 4 .  危害国防利益案：提起公诉（人） 

2 2 5 .  军人违反职责案：批捕、决定逮捕（件） 

2 2 6 .  军人违反职责案：批捕、决定逮捕（人） 

2 2 7 .  军人违反职责案：提起公诉（件） 

2 2 8 .  军人违反职责案：提起公诉（人） 

2 2 9 .  贪污贿赂案：批捕、决定逮捕（件） 

2 3 0 .  贪污贿赂案：批捕、决定逮捕（人） 

2 3 1 .  贪污贿赂案：提起公诉（件） 

2 3 2 .  贪污贿赂案：提起公诉（人） 

2 3 3 .  渎职侵权案：批捕、决定逮捕（件） 

2 3 4 .  渎职侵权案：批捕、决定逮捕（人） 

2 3 5 .  渎职侵权案：提起公诉（件） 

2 3 6 .  渎职侵权案：提起公诉（人） 

2 3 7 .  其它：批捕、决定逮捕（件） 

2 3 8 .  其它：批捕、决定逮捕（人） 

2 3 9 .  其它：提起公诉（件） 

2 4 0 .  其它：提起公诉（人） 

2 4 1 .  法院行事案件被告人判决生效情况 

2 4 2 .  危害公共安全罪： 生效判决人数 

2 4 3 .  危害公共安全罪： 宣告无罪 

2 4 4 .  危害公共安全罪： 宣告不负责行事责任 

2 4 5 .  危害公共安全罪： 免于行事处罚 

2 4 6 .  危害公共安全罪： 5年以上至死刑 

2 4 7 .  危害公共安全罪： 超过3年不满5年 
2 4 8 .  危害公共安全罪： 1年以上3年以下 
2 4 9 .  危害公共安全罪： 不满1年 
2 5 0 .  危害公共安全罪： 不满5年有期徒刑 
2 5 1 .  危害公共安全罪： 拘役 

2 5 2 .  危害公共安全罪： 有期徒刑、拘役缓刑 

2 5 3 .  危害公共安全罪：缓刑 

2 5 4 .  危害公共安全罪： 管制 

2 5 5 .  危害公共安全罪： 单处附加刑 

2 5 6 .  危害公共安全罪： 其中：并处附加刑 

2 5 7 .  危害公共安全罪： 罚金（单处附加刑） 

2 5 8 .  危害公共安全罪：剥夺整治权利（单处附加刑） 

2 5 9 .  危害公共安全罪： 驱逐出境（单处附加刑） 

2 6 0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生效判决人数 

2 6 1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宣告无罪 

2 6 2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宣告不负责行事责任 

2 6 3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免于行事处罚 



2 6 4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5年以上至死刑 

2 6 5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超过3年不满5年 
2 6 6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1年以上3年以下 
2 6 7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不满1年 
2 6 8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不满5年有期徒刑 
2 6 9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拘役 

2 7 0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有期徒刑、拘役缓刑 

2 7 1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缓刑 

2 7 2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管制 

2 7 3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单处附加刑 

2 7 4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其中：并处附加刑 

2 7 5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罚金（单处附加刑） 

2 7 6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剥夺政治权利（单处附加刑） 

2 7 7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驱逐出境（单处附加刑） 

2 7 8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生效判决人数 

2 7 9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宣告无罪 

2 8 0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宣告不负行事责任 

2 8 1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免于行事处罚 

2 8 2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5年以上至死刑 
2 8 3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超过3年不满5年 
2 8 4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1年以上3年以下 
2 8 5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不满1年 
2 8 6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不满5年有期徒刑 
2 8 7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拘役 

2 8 8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有期徒刑、拘役缓刑 

2 8 9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缓刑 

2 9 0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管制 

2 9 1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单处附加刑 

2 9 2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其中：并处附加刑 

2 9 3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罚金（单处附加刑） 

2 9 4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剥夺政治权利（单处附加刑） 

2 9 5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驱逐出境（单处附加刑） 

2 9 6 .  侵犯财产罪：生效判决人数 

2 9 7 .  侵犯财产罪：宣告无罪 

2 9 8 .  侵犯财产罪：宣告不负行事责任 

2 9 9 .  侵犯财产罪：免于行事处罚 

3 0 0 .  侵犯财产罪：5年以上至死刑 
3 0 1 .  侵犯财产罪：超过3年不满5年 
3 0 2 .  侵犯财产罪：1年以上3年以下 

3 0 3 .  侵犯财产罪：不满1年 
3 0 4 .  侵犯财产罪：不满5年、有期徒刑 
3 0 5 .  侵犯财产罪：拘役 

3 0 6 .  侵犯财产罪：有期徒刑、拘役缓刑 

3 0 7 .  侵犯财产罪：缓刑 

3 0 8 .  侵犯财产罪：管制 

3 0 9 .  侵犯财产罪：单处附加刑 

3 1 0 .  侵犯财产罪：其中：并处附加刑 

3 1 1 .  侵犯财产罪：罚金（单处附加刑） 

3 1 2 .  侵犯财产罪：剥夺政治权利（单处附加刑） 

3 1 3 .  侵犯财产罪：驱逐出境（单处附加刑） 

3 1 4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生效判决人数 

3 1 5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宣告无罪 

3 1 6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宣告不负行事责任 

3 1 7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免于行事处罚 

3 1 8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5年以上至死刑 
3 1 9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超过3年不满5年 



3 2 0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1年以上3年以下 

3 2 1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不满1年 
3 2 2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不满5年有期徒刑 
3 2 3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拘役 

3 2 4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有期徒刑、拘役缓刑 

3 2 5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缓刑 

3 2 6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管制 

3 2 7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单处附加刑 

3 2 8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其中：并处附加刑 

3 2 9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罚金（单处附加刑） 

3 3 0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剥夺政治权利（单处附加刑） 

3 3 1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驱逐出境（单处附加刑） 

3 3 2 .  危害国防利益罪：生效判决人数 

3 3 3 .  危害国防利益罪：宣告无罪 

3 3 4 .  危害国防利益罪：宣告不负行事责任 

3 3 5 .  危害国防利益罪：免于行事处罚 

3 3 6 .  危害国防利益罪：5年以上至死刑 

3 3 7 .  危害国防利益罪：超过3年不满5年 
3 3 8 .  危害国防利益罪：1年以上3年以下 
3 3 9 .  危害国防利益罪：不满1年 
3 4 0 .  危害国防利益罪：不满5年有期徒刑 
3 4 1 .  危害国防利益罪：拘役 

3 4 2 .  危害国防利益罪：有期徒刑、拘役缓刑 

3 4 3 .  危害国防利益罪：缓刑 

3 4 4 .  危害国防利益罪：管制 

3 4 5 .  危害国防利益罪：单处附加刑 

3 4 6 .  危害国防利益罪：其中：并处附加刑 

3 4 7 .  危害国防利益罪：罚金（单处附加刑） 

3 4 8 .  危害国防利益罪：剥夺政治权利（单处附加刑） 

3 4 9 .  危害国防利益罪：驱逐出境（单处附加刑） 

3 5 0 .  贪污贿赂罪：生效判决人数 

3 5 1 .  贪污贿赂罪：宣告无罪 

3 5 2 .  贪污贿赂罪：宣告不负行事责任 

3 5 3 .  贪污贿赂罪：免于行事处罚 

3 5 4 .  贪污贿赂罪：5年以上至死刑 
3 5 5 .  贪污贿赂罪：超过3年不满5年 
3 5 6 .  贪污贿赂罪：1年以上3年以下 
3 5 7 .  贪污贿赂罪：不满1年 
3 5 8 .  贪污贿赂罪：不满5年有期徒刑 
3 5 9 .  贪污贿赂罪：拘役 

3 6 0 .  贪污贿赂罪：有期徒刑、拘役缓刑 

3 6 1 .  贪污贿赂罪：缓刑 

3 6 2 .  贪污贿赂罪：管制 

3 6 3 .  贪污贿赂罪：单处附加刑 

3 6 4 .  贪污贿赂罪：其中：并处附加刑 

3 6 5 .  贪污贿赂罪：罚金（单处附加刑） 

3 6 6 .  贪污贿赂罪：剥夺政治权利（单处附加刑） 

3 6 7 .  贪污贿赂罪：驱逐出境（单处附加刑） 

3 6 8 .  渎职罪：生效判决人数 

3 6 9 .  渎职罪：宣告无罪 

3 7 0 .  渎职罪：宣告不负行事责任 

3 7 1 .  渎职罪：免于行事处罚 

3 7 2 .  渎职罪：5年以上至死刑 
3 7 3 .  渎职罪：超过3年不满5年 
3 7 4 .  渎职罪：1年以上3年以下 
3 7 5 .  渎职罪：不满1年 



3 7 6 .  渎职罪：不满5年有期徒刑 
3 7 7 .  渎职罪：拘役 

3 7 8 .  渎职罪：有期徒刑、拘役缓刑 

3 7 9 .  渎职罪：缓刑 

3 8 0 .  渎职罪：管制 

3 8 1 .  渎职罪：单处附加刑 

3 8 2 .  渎职罪：其中：并处附加刑 

3 8 3 .  渎职罪：罚金（单处附加刑） 

3 8 4 .  渎职罪：剥夺政治权利（单处附加刑） 

3 8 5 .  渎职罪：驱逐出境（单处附加刑） 

3 8 6 .  其它：生效判决人数 

3 8 7 .  其它：宣告无罪 

3 8 8 .  其它：宣告不负行事责任 

3 8 9 .  其它：免于行事处罚 

3 9 0 .  其它：5年以上至死刑 
3 9 1 .  其它：超过3年不满5年 
3 9 2 .  其它：1年以上3年以下 

3 9 3 .  其它：不满1年 
3 9 4 .  其它：不满5年有期徒刑 
3 9 5 .  其它：拘役 

3 9 6 .  其它：有期徒刑、拘役缓刑 

3 9 7 .  其它：缓刑 

3 9 8 .  其它：管制 

3 9 9 .  其它：单处附加刑 

4 0 0 .  其它：其中：并处附加刑 

4 0 1 .  其它：罚金（单处附加刑） 

4 0 2 .  其它：剥夺政治权利（单处附加刑） 

4 0 3 .  其它：驱逐出境（单处附加刑） 

4 0 4 .  合计：生效判决人数 

4 0 5 .  合计：宣告无罪 

4 0 6 .  合计：宣告不负行事责任 

4 0 7 .  合计：免于行事处罚 

4 0 8 .  合计：5年以上至死刑 
4 0 9 .  合计：5年以下有期徒刑 

4 1 0 .  合计：超过3年不满5年 
4 1 1 .  合计：3年以下有期徒刑 
4 1 2 .  合计：1年以上3年以下 
4 1 3 .  合计：不满1年 
4 1 4 .  合计：拘役 

4 1 5 .  合计：有期徒刑、拘役缓刑 

4 1 6 .  合计：缓刑 

4 1 7 .  合计：管制 

4 1 8 .  合计：单处附加刑 

4 1 9 .  合计：罚金（单处附加刑） 

4 2 0 .  合计：剥夺政治权利（单处附加刑） 

4 2 1 .  合计：驱逐出境（单处附加刑） 

4 2 2 .  危害公共安全罪：犯罪人数 

4 2 3 .  危害公共安全罪：不满1 8岁 
4 2 4 .  危害公共安全罪：1 8岁以上不满2 5岁 
4 2 5 .  危害公共安全罪：2 5岁以上不满6 0岁 

4 2 6 .  危害公共安全罪：6 0岁以上 
4 2 7 .  危害公共安全罪：女性犯罪总计 

4 2 8 .  危害公共安全罪：女性犯罪不满1 8岁 
4 2 9 .  危害公共安全罪：女性犯罪1 8岁以上不满2 5岁 
4 3 0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犯罪人数 

4 3 1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不满1 8岁 



4 3 2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1 8岁以上不满2 5岁 

4 3 3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2 5岁以上不满6 0岁 
4 3 4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6 0岁以上 
4 3 5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女性犯罪总计 

4 3 6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女性犯罪不满1 8岁 

4 3 7 .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程序罪：女性犯罪1 8岁以上不满6 0岁 
4 3 8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犯罪人数 

4 3 9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不满1 8岁 
4 4 0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1 8岁以上不满2 5岁 

4 4 1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2 5岁以上不满6 0岁 
4 4 2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6 0岁以上 
4 4 3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女性罪犯总计 

4 4 4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女性罪犯不满1 8岁 

4 4 5 .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女性罪犯1 8岁以上不满6 0岁 
4 4 6 .  侵犯财产罪：犯罪人数 

4 4 7 .  侵犯财产罪：不满1 8岁 
4 4 8 .  侵犯财产罪：1 8岁以上不满2 5岁 

4 4 9 .  侵犯财产罪：2 5岁以上不满6 0岁 
4 5 0 .  侵犯财产罪：6 0岁以上 
4 5 1 .  侵犯财产罪：女性罪犯总计 

4 5 2 .  侵犯财产罪：女性罪犯不满1 8岁 

4 5 3 .  侵犯财产罪：女性罪犯1 8岁以上不满2 5岁 
4 5 4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罪犯人数 

4 5 5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不满1 8岁 
4 5 6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1 8岁以上不满2 5岁 

4 5 7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2 5岁以上不满6 0岁 
4 5 8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6 0岁以上 
4 5 9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女性罪犯总计 

4 6 0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女性罪犯不满1 8岁 
4 6 1 .  妨害社会管理程序罪：女性罪犯1 8岁以上不满2 5岁 
4 6 2 .  危害国防利益罪：罪犯人数 

4 6 3 .  危害国防利益罪：不满1 8岁 
4 6 4 .  危害国防利益罪：1 8岁以上不满2 5岁 
4 6 5 .  危害国防利益罪：2 5岁以上不满6 0岁 

4 6 6 .  危害国防利益罪：6 0岁以上 
4 6 7 .  危害国防利益罪：女性罪犯总计 

4 6 8 .  危害国防利益罪：女性罪犯不满1 8岁 
4 6 9 .  危害国防利益罪：女性罪犯1 8岁以上不满2 5岁 
4 7 0 .  贪污贿赂罪：罪犯人数 

4 7 1 .  贪污贿赂罪：不满1 8岁 
4 7 2 .  贪污贿赂罪：1 8岁以上不满2 5岁 
4 7 3 .  贪污贿赂罪：2 5岁以上不满6 0岁 

4 7 4 .  贪污贿赂罪：6 0岁以上 
4 7 5 .  贪污贿赂罪：女性罪犯总计 

4 7 6 .  贪污贿赂罪：女性罪犯不满1 8岁 
4 7 7 .  贪污贿赂罪：1 8岁以上不满2 5岁 
4 7 8 .  渎职罪：罪犯人数 

4 7 9 .  渎职罪：不满1 8岁 
4 8 0 .  渎职罪：1 8岁以上不满2 5岁 
4 8 1 .  渎职罪：2 5岁以上不满6 0岁 

4 8 2 .  渎职罪：6 0岁以上 
4 8 3 .  渎职罪：女性罪犯总计 

4 8 4 .  渎职罪：不满1 8岁 
4 8 5 .  渎职罪：1 8岁以上不满2 5岁 



4 8 6 .  其它：罪犯人数 

4 8 7 .  其它：不满1 8岁 
4 8 8 .  其它：1 8岁以上不满2 5岁 
4 8 9 .  其它：2 5岁以上不满6 0岁 
4 9 0 .  其它：6 0岁以上 
4 9 1 .  其它：女性罪犯总计 

4 9 2 .  其它：女性罪犯不满1 8岁 
4 9 3 .  其它：女性罪犯1 8岁以上不满2 5岁 
4 9 4 .  合计：罪犯人数 

4 9 5 .  合计：不满1 8岁 
4 9 6 .  合计：1 8岁以上不满2 5岁 
4 9 7 .  合计：2 5岁以上不满6 0岁 
4 9 8 .  合计：6 0岁以上 
4 9 9 .  合计：女性罪犯总计 

5 0 0 .  合计：不满1 8岁 
5 0 1 .  合计：1 8岁以上不满2 5岁 
5 0 2 .  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 ：合计（人） 

 

因贩毒、运毒、走私毒品、制毒而逮捕的人员。不包括因犯了使用毒品的行政罪而被拘留的人员。 

 

5 0 3 .  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每十万人口） 

 

这是通过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总数除以“全国人口”的总和除以1 0万来计算的。 
 

5 0 4 .  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海洛因：合计（吨） 

 

缴获来自缅甸、老挝、泰国的海洛因的总数。虽然严格地说“金三角地区”指这三国家的北部，中国政府
报告经常只指来自缅甸北部的海洛因。有些9 0年代初的数字好像指鸦片和海洛因。如果缴获海洛因报道
以千克为单位，则将合计换算为公吨。 
 

5 0 5 .  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冰毒：合计（吨） 

 

缴获来自缅甸、老挝、泰国的海洛因的总数。虽然严格地说“金三角地区”指这三国家的北部，中国政府
报告经常只指来自缅甸北部的海洛因，也不明确合计只指冰毒还是指冰毒和苯丙胺类兴奋剂。如果缴获
海洛因报道以千克为单位，则将合计换算为公吨。 

 

5 0 6 .  缴获来自金新月海洛因：合计（吨） 

 

缴获来自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的海洛因的总数。虽然严格地说“金新月”指这三国家，中国政府报告
经常只指来自阿富汗或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海洛因，也不明确合计包括鸦片了没。如果缴获海洛因报道
以千克为单位，则将合计换算为公吨。 

 

5 0 7 .  铲除国内毒品原植物罂粟：合计（亩） 

  

亩相当于约0 . 1 6英亩或6 6 6 . 5平方米。 
 

5 0 8 .  铲除国内毒品原植物罂粟：合计（株） 

5 0 9 .  铲除国内毒品原植物大麻：合计（亩） 

 

亩相当于约0 . 1 6英亩或6 6 6 . 5平方米。 
 

5 1 0 .  铲除国内毒品原植物大麻：合计（株） 

5 1 1 .  涉种毒品原植物刑事案件：合计 

5 1 2 .  抓获涉种毒品原植物嫌疑人：合计（人） 

5 1 3 .  缴获各类毒品：合计 (吨)  
 



如果缴获毒品报道以千克为单位，则将合计换算为公吨。 

在某些情况下，缴获各类毒品不等于其它类别列出的具体毒品的累计合计，不明确哪些因素能解释这个
差距。 

 

5 1 4 .  缴获海洛因：合计 (吨)  
 

如果缴获海洛因报道以千克为单位，则将合计换算为公吨。 

 

5 1 5 .  缴获鸦片：合计 (吨)  
 

如果缴获鸦片报道以千克为单位，则将合计换算为公吨。 

 

5 1 6 .  缴获冰毒：合计 (吨)  
 

如果缴获冰毒报道以千克为单位，则将合计换算为公吨。 

 

5 1 7 .  缴获可卡因 ：合计 (公斤)  
 

如果缴获可卡因报道以千克为单位，则将合计换算为公吨。 

 

5 1 8 .  缴获大麻 ： 合计 (吨)  
 

如果缴获大麻报道以千克为单位，则将合计换算为公吨。 

 

5 1 9 .  缴获氯胺酮： 合计 (吨)  
 

如果缴获氯胺酮报道以千克为单位，则将合计换算为公吨。 

 

5 2 0 .  缴获摇头丸：合计 (丸)  
 

如果缴获摇头丸报道以千克为单位，则将合计换算为公吨。 

 

5 2 1 .  缴获麻黄：合计  (吨)  
 

如果缴获麻黄报道以千克为单位，则将合计换算为公吨。 

 

5 2 2 .  缴获国内制毒品：合计（吨） 

 

如果缴获国内制毒品报道以千克为单位，则将合计换算为公吨。 

 

5 2 3 .  国内制毒犯罪案件：合计 

5 2 4 .  摧毁制毒窝点：合计 

 

制毒窝点在中国政府年鉴禁毒报告里好像指制造毒品的地方。 

 

5 2 5 .  缴获制毒物品刑事案件：合计 

5 2 6 .  缴获易制毒化学品 (吨)  
 

如果缴获制毒化学品报道以千克为单位，则将合计换算为公吨。 

 

5 2 7 .  侦破制贩毒团伙：合计 

5 2 8 .  抓获3 5岁以下的毒品犯罪嫌疑人：合计（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的比例） 
5 2 9 .  谋划毒品犯罪人群的被逮捕人数 

5 3 0 .  抓获贩毒特设人群：合计（人） 

 

这类别几个人群，包括：老年人、孕妇、儿童、残疾人等。 



 

5 3 1 .  抓获外国籍毒品犯罪嫌疑人：合计 

5 3 2 .  外国籍毒品犯罪案件中的缴获毒品：合计（吨） 

 

如果缴获毒品报道以千克为单位，则将合计换算为公吨。 

 

5 3 3 .  外国籍毒品刑事案件：合计 

 

不明确案件当事人都是有外国籍还是只有一部分。 

 

5 3 4 .  侦破武装贩毒团伙：合计 

 

不明确中国政府年鉴禁毒报告里的“武装贩毒团伙”指的什么团伙。 

 

5 3 5 .  缴获网络上提供毒品：合计（吨） 

 

如果缴获毒品报道以千克为单位，则将合计换算为公吨。 

 

5 3 6 .  缴获网络上提供易制毒化学品：合计（吨） 

 

如果缴获制毒化学品报道以千克为单位，则将合计换算为公吨。 

 

5 3 7 .  关停取缔涉毒网站：合计 

 

不明确中国政府年鉴禁毒报告里的“涉毒网站”指的什么网站。 

 

5 3 8 .  清理整治各类涉毒违法信息：合计 

 

不明确中国政府年鉴禁毒报告里的“涉毒违法信息”指的什么信息。 
 

5 3 9 .  抓获网络上涉毒违法嫌疑人：合计 

 


